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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源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新增条款□删除条款 

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

程》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制造销售拖内配件、农用机

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

零部件；维修机器设备；废旧金属回收；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法律法规禁

止的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

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电机壳体、端盖及零部件；

机电设备零部件；风电装备零部件；发

动机、变速箱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

装备零部件；船舶零部件；工程车辆及

装备零部件；大型农机零部件；泵阀、

压缩机及通用设备零部件等设计研发

生产与销售；废旧金属回收；货物进出

口；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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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 （八）银行贷款债务余额

累计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以后的所有

贷款或借款； 

第七十二条 （八）银行贷款债务余额

累计超过 1亿元人民币以后的所有贷款

或借款；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营范围变更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拟进行相应

修改。 

 

三、备查文件 

《山东省源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山东省源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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